北师香港浸会大学BNBU创客中心

创业项目孵化协议

甲方：北师香港浸会大学BNBU创客中心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项目/企业名称）

团队负责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经双方协商，甲方同意乙方入孵BNBU创客中心，为实现BNBU创客中心的规范化管理，更好的助力乙方实现创业成果，就乙方入驻BNBU创客中心相关事宜，双方达成如下协议：

入驻期限

   乙方入孵BNBU创客中心的期限最长不超过两年，即     年   月___日-______年___月___日。

权利和义务

甲方的权利

甲方依据有关规定，对入孵BNBU创客中心的创业团队（企业）进行监督和管理。

根据乙方发展计划，检查项目的实施进度，对乙方进行定期考核，甲方有权清退考核不合格的创业团队（企业）。

甲方的义务

向乙方免费提供办公场地，办公场地位置为【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金同路2000号T3-103】，工位数为【       】。甲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乙方办公场地及工位数量。

向乙方提供创业扶持，创业资助资金5000元/年，当年未使用部分不可结转至下一年度使用。

乙方的权利

对BNBU创客中心的日常管理，有权提出合理性的建议。

有权使用甲方提供的公共办公设施。

乙方的义务

乙方应对甲方对其创业项目的监督和检查予以配合，共同推进BNBU创客中心各项工作的开展。

乙方不得在BNBU创客中心内从事与申请项目无关的活动。

乙方项目如成立公司，应确保公司合法合规运营，不得从事与学校利益相冲突的有关业务，保证学校的合法权益。
乙方应自觉维护公共办公区域的正常工作秩序，爱护桌椅设备，注意保持公共卫生。乙方损坏甲方创客中心内各类设施设备的，应及时上报甲方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照价赔偿。

接受甲方的指导和管理，严格遵守甲方制定的管理办法。

向甲方提供真实、准确的资料，因提供虚假材料或不准确材料导致不能享受服务的，由乙方负责。

乙方应如实记录创业资助资金使用情况，并提供相应发票向甲方指定人员申请报销。

协议的变更、解除或终止

本协议双方签字后即具有法律约束力，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；本协议需要变更或解除时，须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新的书面协议。

协议规定的入驻期满后本协议自行终止。

协议期满后，乙方如需继续入孵BNBU创客中心，可向甲方重新递交申请材料，经甲方批准同意后，双方重新签订入孵协议。

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收回所提供的办公场地及服务：

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的；
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的；
对BNBU创客中心正常秩序造成严重干扰的；
有重大安全隐患的；
严重或屡次违反BNBU创客中心有关管理规定的；
未合理使用创业扶持资金的，存在欺瞒、私自挪用的；
未办理相关手续私自转租给其他同学的；
其他不适宜继续入驻的情形。

违约责任

双方应全面认真的履行本协议的各项规定，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，对另一方造成损失的，由违约方对另一方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。

因不可抗力因素，如战争、灾害等导致协议无法履行所造成的损失，甲乙双方互不追究责任，但应在状况发生后及时通知对方，避免损失扩大。

争议解决

因本协议引起的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其他

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。

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补充协议，经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：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创新中心（盖章）

甲方（代表签字）：

日期：

乙方：

乙方（代表签字）：

日期：



